

徐工院院办发〔2024〕6号

关于印发《徐州工程学院行政公文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科室：　
现将《徐州工程学院行政公文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院长办公室
  2024年4月26日

徐州工程学院行政公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行政公文管理，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办发〔2012〕14号）和《教育部公文处理规定》（教办〔2013〕7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公文是我校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 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四条 行政公文的种类主要有：
（一）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校内各单位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二）公告。适用于向校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三）通告。适用于公布学校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四）通知。适用于批转、转发公文，传达要求有关单位办理和需要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
（五）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六）议案。适用于学校及下属单位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教代会提请审议事项；
（七）报告。适用于向上级单位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单位的询问；
（八）请示。适用于向上级单位请求指示、批准；
（九）批复。适用于答复下级单位的请示事项；
（十）意见。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十一）函。适用于不相隶属单位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
（十二）会议纪要。适用于记载、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五条 公文一般由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单位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单位、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公文应当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其中，“绝密”、“机密”级公文还应当标明份数序号；
（二）紧急公文应当根据紧急程度分别标明“特急”、“加急”、“平急”；
（三）发文单位标识应当使用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联合行文，主办单位排列在前；
（四）发文字号应当包括单位代字、年份、序号。联合行文，只标明主办单位发文字号；
（五）上行文应当注明签发人姓名，在附注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
（六）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七）主送单位指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八）公文如有附件，应当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
（九）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应当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公文，由主办单位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发文单位都应当加盖印章；
（十）成文日期以会议通过或单位负责人签发的日期为准，联合行文以会议通过或最后签发单位负责人签发日期为准。印发日期以校领导签发日期为准；
（十一）公文如有附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应当加括号标注；
（十二）抄送机关指除主送单位外需要执行或知晓公文的其他单位，应当使用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第六条 公文中各组成部分的标识规则，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
第七条 公文用纸一般采用国际标准A4型，左侧装订。特殊形式的公文用纸幅面，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八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操作性。
第九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党务和政务工作应当分别行文，不得越级行文。
第十条 根据发文单位与收文单位之间的行文关系，教育部公文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行文应当遵照以下规定：
（一）上行文。向上级机关的行文，一般用请示、报告、意见等文种；
（二）下行文。对下级单位的行文，一般用通知、通报、意见、决定、批复等文种；
（三）平行文。兄弟院校或者不相隶属的单位之间行文，一般用函、意见、通知等文种。
第五章 发文办理
第十一条 发文办理指以本单位名义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分发、登记等过程。
第十二条 草拟公文应当做到：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
（三）公文的文种应当根据行文的目的、发文单位的职权和与主送单位的行文关系确定；
（四）拟制紧急公文，应当体现紧急的原因，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紧急程度；
（五）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
（六）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七）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八）文内使用非规范化简称，应当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使用国际组织外文名称或其缩写形式,应当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准确的中文译名；
（九）公文中的数字，除成文日期、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在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
第十三条 拟制公文，对涉及其他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
第十四条 公文签发前，应当由拟制公文单位办理学校OA系统中“徐州工程学院发文稿纸”，按照流程内各节点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确需行文，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和拟制公文的有关要求等。公文印发后，由拟制公文单位签收纸质版公文。
第六章 收文办理
第十五条 收文办理指对收到公文的办理过程，包括签收、登记、送阅、批办、承办、催办等程序。
第十六条 收文办理应履行学校OA系统中“徐州工程学院行政文件传阅单”。按照公文公开属性控制传阅范围，对于不予公开的公文，禁止通过QQ、微信或网站等公开网络传播和发布。
第十七条 收到上级单位下发或交办的公文，由校办提出送阅意见，按照校领导批示意见办理。若未指定牵头单位，则由校领导批示中首位职能单位牵头办理文件。
第十八条 涉密公文应当按照发文机关的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清退或者销毁，严格控制传阅范围。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公文的撤销和废止，由发文机关、上级机关或者权力机关根据职权范围和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公文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无效；公文被废止的，视为自废止之日起失效。
第二十条 公文归档按照学校档案馆要求执行。工作有员调离岗位时，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年4月26日印发
